
 - 1 -       

 

 

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文件 
 

中矿大京研字〔2020〕5 号 

     

 
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 

印发《关于加强学校兼职、调离、外出进修、 
企（事）业单位挂职导师的研究生管理办法 

补充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学院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了加强我校兼职、调离、外出进修、企（事）业单位挂职

导师的研究生管理，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切实落实好导师是研究

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关于加

强学校兼职、调离、外出进修、企（事）业单位挂职导师的研究

生管理办法补充规定》，并经 2019 年 12 月 30 日校长办公会议

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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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加强学校兼职、调离、外出进修、企（事）业单 

位挂职导师的研究生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  

2020 年 3 月 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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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关于加强学校兼职、调离、外出进修、 
企（事）业单位挂职导师的研究生管理办法 

补充规定 
 

为了加强我校兼职、调离、外出进修、企（事）业单位挂职

导师的研究生管理，根据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加强学

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》（学位〔2014〕

3 号）《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（教人〔2011〕11 号）《教

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》（教研

〔2018〕1 号）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

养管理的通知》（教研厅〔2019〕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切实落实

好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

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一条  对于我校聘任的兼职硕导、博导，其在校招收的研

究生管理办法： 

（一）兼职硕导、博导招收的研究生实行双导师负责制，学

院需为兼职导师落实校内合作导师，其中博士生的合作导师需要

是博导，硕士生的合作导师可以是博导或硕导。 

（二）校内合作导师负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并参与学术指

导，且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。 

（三）兼职硕导、博导需与合作导师签署委托协议，由学院

报研究生院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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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培养过程中合作导师签字的文件，研究生院认可且有

效，毕业论文需要兼职导师与校内合作导师同时签字。 

（五）以校外或校内合作导师为第一作者，学生为第二作者，

且我校为第一单位的论文等成果，学生均可视为第一作者；合作

导师以学生入校备案为准，原则上不允许中途临时更换合作导

师。 

（六）指导研究生的工作量发放给校内合作导师。 

第二条  对于正式调离我校的研究生导师，其在校招收的研

究生管理办法： 

（一）在调离手续办理完毕前，学院需要为其未毕业的研究

生重新选定导师。 

（二）需要到研究生院办理更换导师手续。 

（三）新导师负责研究生的日常管理以及后续学术指导，且

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。 

（四）以原导师或更换后的新导师为第一作者，学生为第二作

者，且我校为第一单位的论文等成果，学生可视为第一作者。 

第三条  对于参加国外访学、国内访学、企（事）业单位挂

职的导师（访学或挂职地点在北京市除外），其在读研究生管理

办法： 

（一）在导师出访或挂职前，需要书面委托校内其他导师（委

托导师）负责其未毕业研究生的日常管理。 

（二）委托期限：国外访学、国内访学、企（事）业单位挂

职整个时间段。 

（三）委托书需要学院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，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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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理后上报研究生院备案。 

（四）委托期限内委托导师签字的文件，研究生院认可且有

效。 

（五）委托期限超过六个月（含）的，指导研究生的相应工

作量发放给委托导师。 

第四条  在本规定下发之前有未按照本规定要求执行的，需

要按照本规定的要求进行及时处理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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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业大学（北京）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6 日印发 


